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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各節重要度如下：
01票據的種類與功能★★★★★	 02票據行為★★★

03票據行為的特性★★★★★	 04票據行為要件★★★★★

05票據行為之代理★★★★	 06票據偽造★★★

07票據變造★★★★	 08票據塗銷★★★

09票據權利★★★★	 10票據抗辯★★

11票據喪失★★★★★	 12票據時效★★★★★

13票據的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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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老師說

票據行為要件04
 重要度：★★★★★ 

本重點每年都會出題，讀者應該多花時間瞭解各種記載事項之效

力。另外票據之改寫及記載金額以文字為準也是常考的。

應記載事項、必要記載事項、絕對應記載事項、相對應記載事項、得記載事
項、不得記載事項、不生票據上效力、記載無益事項、記載有害事項。

票據行為說明01
票據行為是一種要式法律行為，除一般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外，尚須

具備票據法所規定的特別要件，亦即票據行為人必須將他欲成立的票據行為，依

法定方式記載在票據（或黏單、謄本）上後簽名，並將票據交付。

	1.	記載事項（記事本條列式：1.日期　2.金額　3.禁止轉讓）→2.簽名	（王
大明）→3.改寫（寫錯改錯，以刪除線改日期，並在更改處簽名	王大明）
→4.交付(將票據交給另一個人）

支    票 日期：103年1月1日

憑票支付         粥杰輪

金　　額     壹拾萬元整

NT$          100,000

禁止背書轉讓

支    票 日期：103年1月1日

憑票支付         粥杰輪

金　　額  壹拾萬元整

NT$          100,000

禁止背書轉讓

王大明

支    票 日期：103年1月1日

憑票支付         粥杰輪

金　　額  壹拾萬元整

NT$          100,000

禁止背書轉讓

1月11日
王大明

王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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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方式之記載02
票據上應記載或得記載的事項，在票據法上均有規定 §24、28、120、125 ，如記載票據法

未規定的事項者，不生票據上的效力 §12 ：

	1.	應記載事項（又稱必要記載事項）分為：
絕對應記載事項	● ：指票據若未記載該事項，票據無效。除「無條件支付之
委託」外，主要有：表明票據種類之文字、一定之金額、發票年月日三
種。發票年月日，必須為曆法上所有，若是2月30日或6月31日等曆法所
無的日期，解釋上應以該月的末日為發票日。
相對應記載事項	● ：票據若未記載該等事項，另有補充規定，票據不因而無
效。如匯票應記載到期日，若未記載者，視為見票即付。

	2.	得記載事項

亦稱任意記載事項，即是否記載，悉由當事人自行決定，但一經記載即生票
據上之效力。例如利息、禁止轉讓等。

	3.	不得記載事項分為：
不生票據上效力之事項：票據上記載本法所不規定之事項者，不生票據上	●

之效力 §12	。係指票據若記載該事項，不生票據上效力，並非票據本身不

生效力。如：就匯票金額之一部分所為之背書，不生效力 §36	，指不生票
據背書之效力，因而被背書人不能取得票據上之權利。
記載無益事項	● ：指該記載本身無效，但票據的效力不因而受影響，凡法條
中有「其記載無效」或「視為無記載」者均是。如背書附記條件者，其條
件視為無記載 §36	。
記載有害事項	● ：指事項一經記載，則票據無效。如票據應為無條件支付，
如發票人為附條件的記載，則該票據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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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之簽名03

	1.	所謂簽名就是在票據上親自書寫自己姓名。簽名不以簽戶籍上的姓名為必

要，只要是足以表明簽名者本人的文字記載，即使只簽姓或名，亦生簽名之

效力。又簽別名、藝名、雅號亦無不可。法人簽名由代表人載明為法人代表

之旨而簽名為已足，加蓋法人之圖記並非其要件(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356

號民事判例)。

	2.	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代之 §6	。票據法並無「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號

代替簽名」的規定，所以以指印代替簽名者，無效。

	3.	票據若委託銀行付款，依發票人與銀行之支票存款約定書，發票之簽名或蓋
章必須和留存之簽章相符，否則銀行會以印鑑不符予以退票。

票據之改寫04
票據上之記載，除金額外，得由原記載人於交付前改寫之。但應於改寫處簽名

§11Ⅲ 。票據上之記載，金額為不得改寫之項目，不論在票據交付前或交付後，即

使簽名蓋章亦不生改寫之效力。票據上記載金額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文字為

準 §7 。

票據之交付05
我國學界及法院實務通說，對票據行為採取單獨行為說之發行說❶，所以票據行
為須將票據交付始告完成。

❶	票據行為的法律性質：我國學界及法院實務通說，對票據行為採取單獨行

為說，認為票據上的債務，是因為票據債務人單方的行為而成立，所以是

單獨行為。又票據行為是由作成證券與交付證券二者所構成，因此票據未
交付前，不能認定票據行為已完成，此為發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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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各節重要度如下：
01通則★★★★★

02匯票★★★★

03本票★★

04支票★★★

05附則



288

 
修正日期民國 76 年 06 月 29 日

01

第 1 條

本法所稱票據，為匯票、本票及支

票。

m 出題例1(華銀102、農金103、台銀、華

銀106、兆豐107)

Q:下列何者非我國票據法所稱之票據？
(1)支票 (2)本票 (3)股票 (4)匯票

A: (3)

提示  票據法所稱票據，為匯票、本

票及支票三種。 §1 

m出題例2 (企銀102、合庫104)

Q:下列何者並非一般認為票據所具有之功

能？(1)支付功能 (2)信用功能 (3)抗辯延

續功能 (4)資金流向證明功能

A: (3)

提示 票據所具有之功能有：1.匯兌功

能，2.信用功能，3.支付功能，4.節約通

貨功能，5.保證功能，6.資金流向證明功

能。

m出題例3 (雄銀105)

Q:下列何者稱為信用證券？ (1)匯票、支

票 (2)支票、本票 (3)匯票、本票 (4)支

票、本票、匯票

A: (3)

提示 匯票、本票為信用證券。

通則

m 出題例4 (台銀107)

Q:依票據法之相關規定與法理，下列何者

不是票據法上票據之性質？(1)文義證券

(2)證權證券(3)無因證券(4)要式證券

A: (2)

提示  票據法上票據之性質有：要式

性、文義性、無因性、獨立性。故選(2)

m 出題例5 (華銀、企銀102、一銀、彰銀

107)

Q:依票據法規定，下列何者非票據行為？
(1)付款(2)背書(3)承兌(4)發票

A: (1)

提示 基本票據行為(或稱主票據行為)：
發票。附屬票據行為(或稱從票據行為)：背

書、承兌、參加承兌、保證、保付。

第 2 條

稱匯票者，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

額，委託付款人於指定之到期日，無

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m 出題例 (台銀、華銀、企銀、農金104、土

銀106、台銀、土銀107、一銀、企銀108)

Q:發票人簽發一定金額，委託付款人，在

指定到期日時，無條件支付於受款人或持

票人之票據，稱為：(1)支票 (2)本票 (3)

匯票 (4)發票

A: (3)

提示 匯票：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

額，委託付款人於指定之到期日，無條件

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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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稱本票者，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

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自己無條件

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m出題例1 (土銀102、華銀、一銀106)

Q: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於指定之到期

日由自己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

之票據，稱為下列何者？(1)匯票 (2)支票 

(3)本票 (4)客票

A: (3)

提示 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於指

定之到期日，由自己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

或執票人之票據。 §3 。

m出題例2 (台銀106)

Q:甲積欠乙新臺幣50萬元之債務，擬以

票據償還，並以自己為發票人及主債務

人。請問甲簽發何種票據類型？ (1)匯票 

(2)本票 (3)支票 (4)保付支票

A: (2)

提示 本票：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

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自己無條件支付

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3 。

第 4 條

稱支票者，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

額，委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無條件

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前項所稱金融業者，係指經財政部核

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銀行、信用合

作社、農會及漁會。

m 出題例1 (陽信101、土銀104、雄銀

106、一銀108)

Q:由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金融業

者於見票時，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

人之票據為何？(1)匯票 (2)本票 (3)支票 

(4)傳票

A: (3)

提示 支票：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

額，委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無條件支付

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m出題例2 (企銀102)

Q:付款人限於金融業者的是下列何種票

據？(1)匯票 (2)本票 (3)支票 (4)無記名

匯票

A: (3)

提示 支票：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

額，委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無條件支付

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m出題例3 (遠銀101、彰銀106、合庫108)

Q:下列何者不得為支票的付款人？(1)銀

行 (2)旅行社 (3)信用合作社 (4)漁會

A: (2)

提示 所稱金融業者，係指經財政部核

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

社、農會及漁會。 §4 

m出題例4 (彰銀101)

Q:下列何者不適用我國票據法？ (1)以台

灣銀行台中分行為付款人之支票 (2)以國

泰世華銀行為擔當付款人之甲存本票 (3)

以自然人甲為發票人並以其自己為付款人

之匯票 (4)由自然人甲簽發之面額新臺幣

一百萬元整，以A 股份有限公司為付款人

之支票

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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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票據法稱支票者，謂發票人簽發

一定之金額，委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無

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故選

項 (4)以A股份有限公司為付款人之支票

不適用票據法。

m 出題例5 (台銀101、企銀103、彰銀

104、彰銀106)

Q:票據法所稱金融業者，下列何者非屬

之？(1)銀行(2)信用合作社(3)農會 (4)投

信公司

A: (4)

提示 所稱金融業者，係指經財政部核

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

社、農會及漁會。 §4 

m出題例6 (土銀100、兆豐106、土銀

106、企銀107)

Q:支票金額如記載「壹萬元以內」，其票

據效力如何？ (1)有效 (2)效力未定 (3)無

效 (4)視為記載壹萬元

A: (3)

提示 票 據 金 額 如 記 載「壹 萬 元 以

內」，因金額不一定，票據無效。

第 5 條

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

責。
二人以上共同簽名時，應連帶負責。

m出題例1 (土銀101、彰銀、土銀106、一

銀、彰銀108)

Q:下列何者為票據主要行為？(1)發票

(2)背書(3)追索(4)付款

A: (1)

提示 票據行為主要包括：(1)基本票

據行為(或稱主票據行為)：發票； (2)附

屬票據行為(或稱從票據行為)：背書、承

兌、參加承兌、保證、保付。

m出題例2 (台銀105)

Q:依票據法第五條規定：「在票據上簽名

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下列何者不

須負票據上責任？ (1)發票人 (2)承兌人 

(3)背書人 (4)受款人

A: (4)

提示 受款人未在票據上簽名，不須負

票據上責任。

m 出題例3(土銀101、企銀102、合庫

104、企銀105、台銀、彰銀106)

Q:以下何者並非一般所認為之票據行為

的特性？(1)要因性 (2)要式性 (3)文義性 

(4)獨立性

A: (1)

提示 票據之性質具有：要式性、文義

性、無因性、獨立性。

m出題例4 (企銀102)

Q:以下何者並非票據行為的主要解釋原則

之一？(1)外觀解釋原則 (2)真意解釋原則 

(3)客觀解釋原則 (4)有效解釋原則

A: (2)

提示 票據行為解釋一般遵循外觀解釋

原則、客觀解釋原則以及有效解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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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108年新進人員甄試試題／一般金融人員、
客服人員

問題  

(1)	 甲簽發支票予乙，依法載明應記載事項，發票地為苗栗市、付款地為新竹市，
票載發票日為108年4月1日，到期日為108年4月5日，有關該票據之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A)票據無效

(B)乙不得於108年4月3日為付款之提示

(C)乙於108年4月20日提示付款時，若發票人未撤銷付款委託，付款人仍得付款

(D)乙於108年4月10日方為付款之提示，對於發票人喪失追索權

(2)	 下列何者為非票據法所指稱之票據？
(A)支票　(B)商業本票　(C)中華郵政支票　(D)匯票

(3)	 甲持有見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到期日記載：「見票後一個月付款」。自發票

日起，甲應於何時為承兌之提示？
(A)3個月　(B)4個月　(C)5個月　(D)6個月

(4)	 下列何者非得以擔任支票之付款人？
(A)農會信用部　(B)信用合作社　(C)票券公司　(D)全國農業金庫

(5)	 本票執票人對前手追索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為：
(A)2個月　(B)6個月　(C)1年　(D)2年

(6)	 票據有匯票、本票及支票三種，有關票據特性及功能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三種票據均屬有價證券

(B)三種票據喪失均得聲請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

(C)支票限於見票即付，匯票及本票無此限制

(D)三種票據均得做為信用工具(如銀行貼現之標的)

(7)	 銀行在處理票據權利人掛失止付之申請時，下列何者不符規定？
(A)該票據已兌現者，應不予受理

(B)帳戶內已無任何存款，又未允許墊借者，亦不應受理

(C)就到期日(或票載發票日)前之票據為止付通知時，不應受理

(D)帳戶內存款不足支付全部止付金額者，應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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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執票人得依交付或背書之方式，轉讓該匯票

(D)執票人若以背書方式轉讓該匯票，僅有通常債權轉讓之效力

(24) 有關支票之付款提示，下列何者正確？
(A)付款人於提示期間經過後，不得付款

(B)付款人收到發票人受破產宣告之通知時，不得付款

(C)執票人應於提示期間為付款之提示，否則對前手喪失追索權

(D)支票之發票地與付款地在同一省(市)區者，提示期間為到期日後7日內

(25) 有關支票發票人向付款銀行申請「撤銷付款委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支票之提示期限過後始得撤銷付款委託

(B)撤銷後銀行不得就該支票付款

(C)撤銷後，發票人無須負清償責任

(D)該支票若已兌現，即不得撤銷付款委託

(26) 有關票據上記載之「一定金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金額之文字與號碼不符者，以號碼為準

(B)金額之改寫(塗改)經發票人於改寫處簽名即生效力

(C)一定金額為票據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D)一定金額得為黃金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

(27) 有關實務上客戶向銀行申請簽發之「本行支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本行支票俗稱「本票」，故適用本票之規定

(B)簽發本行支票之銀行對執票人負保證之責

(C)本行支票為銀行以自己為付款人所簽發之支票

(D)本行支票若遺失，無法辦理掛失止付

提示

(1)	 支票限於見票即付，有相反之記載者，其記載無效 §128 ，故到期日記載無效。
應為：(A)票據有效(B)乙得於108年4月3日為付款之提示(D)乙於108年4月10

日方為付款之提示，已逾提示期間，對於發票人以外之前手喪失追索權。
(2)	 依票據法第4條規定：所稱金融業者，係指經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銀

行、信用合作社、農會及漁會。故中華郵政支票非票據法所稱之支票。
(3)	 見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應自發票日起六個月內為承兌之提示。 §45 

(4)	 依票據法第4條規定：所稱金融業者，係指經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銀

行、信用合作社、農會及漁會。故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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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匯票、本票之執票人，對前手之追索權，自作成拒絕證書日起算，一年間不行

使，因時效而消滅。 §22 

(6)	 應為：(D)本票、匯票得做為信用工具(如銀行貼現之標的)，支票為支付工具。
(7)	 應為：(C)就到期日前之票據為止付通知時，付款人應先予登記，俟到期日後，

再依規定辦理。 §細則５ 

(8)	 應為：(B)支票未記載受款人，以執票人為受款人(C)支票限於見票即付(D)支票

未記載發票地，以發票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為發票地。
(9)	 應為：(C)票據喪失時，票據權利人得為止付通知。但應於提出止付通知後五日

內，向付款人提出已為聲請公示催告之證明。
(10) 票據上記載金額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文字為準。 §7 

(11) 應為：(C)支票無保證制度，只有保付制度。
(12) 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 §14 

(13) 發票人得記載對於票據金額支付利息及其利率。利率未經載明時，定為年利六

釐。 §28 

(14) 本票發票人所負責任，與匯票承兌人同。 §121 

(15) 支票無保證制度，丙於該支票背面簽名，應負背書人之責。
(16) 支票發票人所負票據債務之成立，應以發票人交付支票於受款人而完成發票行

為之時日為準，至支票所載發票日，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僅

係行使票據債權之限制，不能認為票據債務成立之時期。故選(C)。
(17) 保證未載明被保證人者，視為為承兌人保證；其未經承兌者，視為為發票人保

證。但得推知其為何人保證者，不在此限 §60 。故選(C)。
(18) 記名匯票發票人有禁止轉讓之記載者，不得轉讓 §30 。反面解釋，無記名匯票

的發票人，並無禁止轉讓的權利。故丙對甲乙皆有追索權。
(19) 到期日前行使追索權之情形：1.匯票不獲承兌時。2.付款人或承兌人死亡、逃避

或其他原因無從為承兌或付款提示時。3.付款人或承兌人受破產宣告時。 §85 

故選(B)。
(20) 票據經變造時，簽名在變造前者，依原有文義負責 §16 ，票據上記載金額之文

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文字為準 §7 。故選(D)。
(21) 本票發票準用匯票，並無違約金記載之規定，故本票有效，違約金之記載不生

票據上之效力。
(22) 應為：(B)平行線之記載不以記名支票為限，無記名支票亦得記載。


